
 

 

 

 

 
 

 

 

 

 

GVANGJSIH  CWNGBAU 
 

 

 

 

2002 
（第 19 期·总第 614 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主办 



国 办 发 文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地方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2 

 

 

 



部 门 文 件  

——政报所刊登的文件，与正式文件具有同等效力。（摘自桂政办〔1996〕52 号文件）—— 
1 



自  治  区  政  府  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地方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广西壮族自治区房产税施行细则》的决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3 号 

 
现公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房产税施行细则〉
的决定》，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李兆焯 

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对《广西壮族自治

区房产税施行细则》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六条修改为：“除本施行细则第

五条规定的免税房产外，纳税人按规定纳税

确有困难，需要减征或免征房产税的，应当
向房产所在地市、县地方税务局提出申请，
报经自治区地方税务局批准，可酌情给予一
定期限的减税或免税。” 

二、将第十条修改为：“房产税的征收管
理，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办理。” 

三、删去第十一条。 
此外，将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一条，并将

第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条第一款第
（七）项、第七条中的“税务局”修改为“地方
税务局”，将第三条第二款中的“税务机关”修
改为“房产所在地市、县地方税务局”。 

本决定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房产税施行细则》根

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广西壮族自治区房产税施行细则 

 
（1987 年 5 月 5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发〔1987〕48 号发布 

根据 2002 年 6 月 12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广西壮族自治区房产税施行细则〉的决定》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

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条规定，
制定本施行细则。 

第二条 房产税在下列地区开征： 
（一）城市：指经国务院批准建制的市

的市区； 
（二）县城：指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县

城区； 
（三）建制镇：指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建立的建制镇的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区； 
（四）工矿区：指工商业比较发达，人

口比较集中，符合国务院规定的建制镇标准，
但尚未设立建制镇的大中型工矿企业所在
地。具体开征的工矿区，由自治区地方税务

局确定或由市、县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自
治区地方税务局审定。 

城市市区、县城城区、建制镇镇区和工
矿区的具体征税范围，由市、县人民政府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条 房产税依据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 

没有房产原值作为依据，或者房产原值
计算没有根据的，由房产所在地市、县地方
税务局参考同类房产核定。 

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
的计税依据。 

第四条 房产税税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一）以房产原值为计税依据的，全年应纳



桂 政 发 文 件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赋予《广西政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的职能。 

《广西政报》刊登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桂政发〔2000〕47 号） 
3 

税额=房产原值×（1—30%）×1.2%； 
（二）以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的，全年

应纳税额=全年的租金收入×12%。 
第五条 下列房产免纳房产税： 
（一）国家机关（包括各党派机关）、人

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 
（二）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

自用的房产； 
（三）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

的房产； 
（四）企业或集体办的学校、医院、敬

老院、幼儿园、托儿所自用的房产； 
（五）个人所有的自用房产； 
（六）经有关部门鉴定，属危险和毁损

不堪居住并已停止使用的房产； 
（七）经财政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或自

治区地方税务局批准免税的房产。 
本条（一）至（五）项免税房产仅指免

税单位自用的非营业性房产。免税单位供营

业用的房产或对外出租的房产均应依照规定

缴纳房产税。 
第六条 除本施行细则第五条规定的免

税房产外，纳税人按规定纳税确有困难，需

要减征或免征房产税的，应当向房产所在地

市、县地方税务局提出申请，报经自治区地

方税务局批准，可酌情给予一定期限的减税

或免税。 
第七条 房产税按年征收，分上、下半

年缴纳，具体纳税期限由市、县地方税务局

确定。 
第八条 新建的房屋应从建成或使用的

次月起计算纳税。 
第九条 应税房产和免税房产发生变化

时，按如下规定办理： 
（一）原属免税房产转为应税房产的，

从转变次月起计算纳税； 
（二）原属应税房产转为免税房产的，

从转变次月起免税，但已纳税款不退。 
第十条 房产税的征收管理，依照税收

征收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本施行细则从 198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主题词：房地产 税务 细则 决定 命令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停止执行 
部分政策措施的通知 

 

桂政发〔2002〕28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区直各委、办、厅、局：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形

势的需要，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

现行政策措施进行了清理。2002 年 4 月 29 日

经自治区九届人民政府第 36 次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决定对主要内容与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或者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不相适应的，不符

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政府职能转变

要求的，以及调整对象已经消失，实际上已

不再适用或者已有新的政策措施代替的 173

件政策措施（见附件），予以停止执行。 

 

附件：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停止执行的

政策措施目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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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停止执行的政策措施目录 
（173 件） 

 
序号 政 策 措 施 名 称 文号 发布日期 

1 
关于放手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
的通知 

桂政发〔1980〕138 号 1980.7.3 

2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松脂、
松香管理的补充通知 

桂政发〔1980〕151 号 1980.7.15 

3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气象局关
于改革我区气象工作管理体制的
请示报告 

桂政发〔1980〕162 号 1980.8.15 

4 
自治区人民政府转发全区第二次
进出口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桂政发〔1981〕52 号 1981.3.27 

5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开展水
库综合经营的指示 

桂政发〔1981〕56 号 1981.4.11 

6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南宁
地区行署关于保护  木等稀有珍
贵树木资源的请示的通知 

桂政办〔1981〕27 号 1981.6.24 

7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国
务院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的
通知 

桂政发〔1981〕143 号 1981.9.4 

8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家
进出口委关于加强对松香出口管
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桂政办〔1981〕51 号 1981.10.8 

9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区进
出口委等单位关于加强外汇兑换
券管理工作的报告 

桂政办〔1981〕56 号 1981.10.19 

10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生猪、活鸡
供应出口任务问题的补充通知 

桂政发〔1982〕20 号 1982.2.11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
试行办法 

桂政发〔1982〕23 号 1982.2.16 

12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生猪、活鸡、
鸡蛋实行派购的通知 

桂政发〔1982〕11 号 1982.2.21 

13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全区进出口
会议纪要的通知 

桂政发〔1982〕32 号 1982.3.5 

14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颁布《广西
壮族自治区农田水利管理试行办
法》的通知 

桂政发〔1982〕71 号 1982.4.17 

15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林业局关
于栲胶原料及产品实行运输归口
管理的报告 

桂政发〔1982〕137 号 19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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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政 策 措 施 名 称 文号 发布日期 

16 

关于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在我区境内举办独资

经营和与我区企业合作生产、合作经营免征地方所得

税问题的批复 

桂政办函〔1982〕283

号 
1982.8.17 

17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经委、进出口委关于重晶石矿

生产建设和出口管理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桂政发〔1982〕195 号 1982.11.10 

18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计委关于一九八三年我区松

香、松脂生产、收购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桂政发〔1983〕64 号 1983.4.20 

19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各级财政要大力支持各地搞活

经济的通知 
桂政发〔1984〕127 号 1984.8.29 

20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生猪派购实行议购议销的

通知  
桂政发〔1985〕13 号 1985.1.24 

21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经委、区建委、区建材工业局

关于发展我区散装水泥的意见的通知 
桂政发〔1985〕146 号 1985.10.21 

2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保护水利工程设施的

布告 
 1986.1.16 

23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工商局关于加强广告

宣传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桂政办〔1986〕13 号 1986.2.14 

24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物价局、经贸委、农牧

渔业厅、纺织厅、供销社关于黄（红）麻产销和价格

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桂政办〔1986〕23 号 1986.2.27 

25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经贸委、区财政厅、区物价局、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区供销社、区林业厅关于解决梧

州、玉林、桂林松脂（化工）厂松香生产和出口有关

问题报告的通知 

桂政发〔1986〕48 号 1986.4.15 

2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科委等八单

位关于再明确科技体制改革工作中几个政策界限问

题的报告的通知 

桂政办〔1986〕84 号 1986.7.29 

27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速发展我区小水（火）电的若

干规定 
桂政发〔1986〕132 号 1986.10.22 

28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供销社区对外经济贸

易委员会《关于做好木茹干片收购出口工作的请示》

的通知 

桂政办〔1986〕128 号 1986.10.29 

29 
自治区人民政府转发区文化厅、区财政厅《关于我区

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的通知 
桂政发〔1986〕154 号 1986.12.24 



桂 政 发 文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地方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6 

 
序号 政 策 措 施 名 称 文号 发布日期 

30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物资局关于进一步

搞好物资协作管理的报告的通知  
桂政办〔1987〕3 号 1987.1.7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桂政发〔1987〕6 号 1987.1.10 

32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经贸委、区供销社、

区物价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桂类收购

出口工作报告的通知 

桂政办〔1987〕38 号 1987.3.30 

33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对外经济领导小组

办公室等单位关于抓紧准备一九八七年吸收外资

引进技术项目的报告的通知 

桂政办〔1987〕39 号 1987.4.2 

34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蚕茧、厂丝收购和经营管理业务改由外贸部门负

责的通知》的通知 

桂政办〔1987〕62 号 1987.5.8 

35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体改委、区经委、区商业

厅关于深化商业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桂政发〔1987〕51 号 1987.5.28 

36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农业银行关于搞活我区农

村金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桂政发〔1987〕75 号 1987.9.1 

37 关于我区化肥调运区外审批手续的函 桂政办函〔1987〕356 号 1987.9.2 

38 关于猪皮收购财政补贴问题的批复 桂政办函〔1987〕370 号 1987.9.9 

39 
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粮糖挂钩及有关糖业

政策几个具体问题会议纪要》的通知 
桂政发〔1987〕98 号 1987.10.12 

40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糖业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 桂政发〔1987〕103 号 1987.10.21 

41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

捕滥猎和倒卖走私珍稀野生动物的紧急通知的通

知 

桂政发〔1987〕105 号 1987.10.29 

42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牲畜屠宰和生猪

流通管理工作的通知 
桂政发〔1987〕113 号 1987.11.16 

43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教育厅《关于贯彻国家教

委〈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的意见》

的通知 

桂政发〔1987〕129 号 1987.12.6 

44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酒精运输归口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桂政发〔1987〕124 号 1987.12.16 

45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扩大使用《鼓励外商到百色

地区投资的若干优惠办法》的通知 
桂政发〔1988〕21 号 1988.2.12 

46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口化肥问题的通知 桂政发〔1988〕31 号 198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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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政 策 措 施 名 称 文号 发布日期 

47 
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糖厂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的暂

行办法  
桂政发〔1988〕33 号 1988.4.14 

48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实施沿海地区经

济发展战略问题深圳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桂政办〔1988〕57 号 1988.5.26 

49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体改委、区物资厅等五个部

门拟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办钢材市场的试行办

法》的通知 

桂政发〔1988〕58 号 1988.6.11 

50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蚕茧、厂丝市场价格管理

的通知 
桂政发〔1988〕62 号 1988.6.17 

51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

规定 
桂政发〔1988〕70 号 1988.6.25 

52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边境对越贸易点管理的暂行

规定 
桂政发〔1988〕118 号 1988.11.10 

53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地市县政府留成外汇实行有

偿使用问题的批复 
桂政函〔1988〕84 号 1988.11.25 

54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

具体规定 
桂政发〔1988〕123 号 1988.12.3 

55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核定用

电基数暂行办法》的通知 
桂政发〔1988〕131 号 1988.12.5 

56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区内煤炭销售管理，制止

外流的补充通知 
桂政发〔1989〕4 号 1989.1.10 

5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明确企业奖金税几

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桂政发〔1989〕10 号 1989.1.13 

5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对外贸

易体制改革的决定 
桂政发〔1989〕18 号 1989.1.25 

59 关于部门联营出口重晶石矿问题的批复 桂政办函〔1989〕107 号 1989.3.10 

60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区保险事业管

理的通知 
桂政办〔1989〕36 号 1989.4.10 

6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邮电管理局关于

加快我区邮电通信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桂政发〔1989〕65 号 1989.5.27 

6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煤炭销售

管理的补充通知 
桂政发〔1989〕78 号 19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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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监察厅、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关于对违法拼装倒卖进口旧汽车的处理

意见的通知  

桂政发〔1989〕82 号 1989.7.10 

64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经贸委关于贯彻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羽绒毛市场管理的通知的

情况及存在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桂政办〔1989〕108 号 1989.9.26 

65 关于外贸企业出口牲畜免征生产扶持费的批复 桂政办函〔1989〕435 号 1989.10.10 

6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人民银行《关于清

理和整顿我区保险市场的报告》的通知 
桂政发〔1989〕123 号 1989.10.17 

6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从严控制物

价的通知 
桂政发〔1989〕125 号 1989.10.23 

68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计委、经贸委关于超

计划出口收汇实行“倒二八”留成实施办法问题的

请示的通知 

桂政办〔1989〕123 号 1989.10.24 

69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区物资厅、区财

政厅、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区物价局制定的《广西

壮族自治区钢材市场管理办法》的通知 

桂政发〔1989〕127 号 1989.10.24 

7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经委、电力

局、水电厅关于加强农村计划用电和节约用电管理

意见的通知 

桂政办〔1989〕145 号 1989.12.9 

7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经贸委关

于加快发展我区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的通知 
桂政办〔1989〕156 号 1989.12.30 

7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农业技术服务

和技术承包有关问题的通知 
桂政发〔1990〕3 号 1990.1.6 

7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交通厅、区财政

厅、区工商银行关于扶持国营大中型汽车运输企业

若干措施的通知 

桂政发〔1990〕7 号 1990.1.15 

7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经委《关于加强

“三电”工作和用电基数管理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桂政发〔1990〕28 号 1990.3.5 

7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经委等部门关于

进一步开展全区乡镇煤矿整顿工作意见的通知 
桂政发〔1990〕29 号 1990.3.5 

76 关于建立外贸出口商品生产发展基金的批复 桂政函〔1990〕7 号 19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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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经委、计委、经贸委关于扩大

机电产品出口报告的通知  
桂政发〔1990〕36 号 1990.4.6 

7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化肥、农

药、农膜专营办法的通知 
桂政发〔1990〕39 号 1990.4.24 

79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区石油公司关于

进一步治理整顿我区石油成品油市场的请示的通知 
桂政发〔1990〕74 号 1990.7.7 

8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人事厅拟订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外商投资企业中方干部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桂政办〔1990〕80 号 1990.7.12 

81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广西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

区市、县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桂政发〔1990〕82 号 1990.7.17 

82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今年地市县政府留成外

汇继续实行有偿使用问题的通知 
桂政办〔1990〕100 号 1990.8.25 

8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中外合资、合作企

业管理部门及其职责的通知 
桂政发〔1990〕112 号 1990.11.2 

84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经贸委、供销社、物价

局关于做好 1990/1991 年度木薯干片出口供货任务及

价格管理的请示的通知 

桂政办〔1990〕128 号 1990.11.2 

85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经贸委《关于做好台胞

在我区进行工商考察接待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桂政办〔1990〕129 号 1990.11.2 

8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蔗糖生产若干政策问

题的通知 
桂政发〔1990〕117 号 1990.11.15 

8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建材局、物价局拟订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建材工业发展专项基金暂行规定

的通知 

桂政发〔1990〕124 号 1990.12.5 

8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农业机械化管理局

关于清理整顿我区农机销售市场意见的通知 
桂政发〔1991〕6 号 1991.1.8 

89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区民政厅关于清理整顿

社会团体的工作意见的通知 
桂政办〔1991〕7 号 1991.1.16 

9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扶持供销社搞活农村

商品流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 
桂政发〔1991〕13 号 1991.3.2 

9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扶持水运企业的

若干措施 
桂政发〔1991〕15 号 199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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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工作的

若干措施  
桂政发〔1991〕44 号 1991.6.1 

93 关于出口产品退税问题的批复 桂政办函〔1991〕248 号 1991.6.23 

9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农业机械化

管理局关于农用柴油统一分配管理的请示的通知 
桂政发〔1991〕57 号 1991.7.25 

95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白果、罗汉果等收

购经营管理会议纪要的通知 
桂政办〔1991〕88 号 1991.8.12 

9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电力建设基金征收

和管理实施细则 
桂政发〔1991〕61 号 1991.8.17 

9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个

体采煤的通知 
桂政办〔1991〕121 号 1991.10.3 

9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发展“两烟”生产有

关政策的规定 
桂政发〔1991〕84 号 1991.10.6 

99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若干规定的

实施办法 
桂政发〔1991〕79 号 1991.10.7 

100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暂行管理的

办法 
桂政发〔1991〕80 号 1991.10.7 

101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税收政

策的规定 
桂政发〔1991〕81 号 1991.10.7 

102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计委、农资协调领导小

组关于做好农药产供销计划衔接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桂政发〔1991〕95 号 1991.10.30 

103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毛竹、篙竹生产流通管理

的通知 
桂政发〔1991〕110 号 1991.12.31 

10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经贸委等部门

关于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 
桂政发〔1992〕1 号 1992.1.5 

105 广西壮族自治区税收征收管理暂行规定 桂政发〔1992〕22 号 1992.2.23 

106 关于出口产品退税问题的通知 桂政办函〔1992〕234 号 1992.5.21 

10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锰矿资源开发

费的通知 
桂政发〔1992〕44 号 1992.6.16 

10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交通

厅关于城乡小客车营运管理问题请示的通知 
桂政办〔1992〕75 号 19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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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对企业和事业单位

统一征收工资调节税的通知  
桂政发〔1992〕52 号 1992.7.17 

11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适当放开区产碳铵

经营问题的通知 
桂政发〔1992〕56 号 1992.7.22 

11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利用外

资若干规定的通知 
桂政发〔1992〕58 号 1992.7.28 

11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区边

贸农林、水产畜禽良种及其繁殖育种技术进出口管

理工作的通知 

桂政办〔1992〕89 号 1992.7.28 

113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药产品准产证管理暂行办法 桂政发〔1992〕60 号 1992.7.29 

114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边境贸易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 
桂政办〔1992〕90 号 1992.8.2 

11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横向经

济联合的若干政策规定 
桂政发〔1992〕67 号 1992.8.17 

116 
关于同意提高桂林漓江旅游运输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基金征收标准的批复 
桂政办函〔1992〕419 号 1992.8.17 

117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自治区边境经济贸易

管理局关于提取边境贸易管理费的请示的通知 
桂政办〔1992〕140 号 1992.10.31 

11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计划内统配化

肥零售价格的通知 
桂政发〔1992〕98 号 1992.12.23 

119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对外开放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吸收外商投资工作意见

的通知 

桂政发〔1992〕102 号 1992.12.23 

120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口岸办关于加

强我区边境贸易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意见的通知 
桂政办〔1993〕18 号 1993.2.26 

121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全

区社团登记管理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 
桂政办〔1993〕35 号 1993.3.25 

122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对外开放办公

室、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我国简化外

商投资企业中方人员出国（境）审批手续的实施办

法》的通知 

桂政办〔1993〕78 号 1993.5.29 

123 
广西壮族自治区港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征收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桂政办〔1993〕90 号 19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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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继续加强桑蚕茧经营管理的

通知  
桂政发〔1993〕61 号 1993.6.17 

125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税收政策若干规定的

通知 
桂政办〔1993〕93 号 1993.6.23 

126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农林特产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 
桂政发〔1993〕72 号 1993.7.30 

127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关

于认真做好我区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供应工作报告

的通知 

桂政发〔1993〕77 号 1993.8.23 

128 关于出口产品退税问题的通知 桂政办函〔1993〕449 号 1993.8.31 

129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经委、石化厅关于贯彻

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有关问题

意见的通知 

桂政发〔1993〕97 号 1993.11.29 

130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认真抓好当前粮油收购和市

场安排的通知 
桂政发〔1993〕104 号 1993.12.16 

131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烤烟经济政策的通知 桂政发〔1993〕109 号 1993.12.22 

132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的紧

急通知 
桂政发〔1993〕110 号 1993.12.29 

133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征收非

农业建设使用土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暂行办

法的通知 

桂政发〔1994〕27 号 1994.4.13 

13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桑蚕茧收购经

营管理的通知 
桂政发〔1994〕32 号 1994.4.28 

13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对居民基本生

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监审的通知 
桂政发〔1994〕47 号 1994.6.22 

136 
自治区人民政府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桂政发〔1994〕62 号 1994.8.10 

13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运销自

治区外粮油管理的通知 
桂政办〔1994〕119 号 1994.8.11 

138 关于对重晶石、滑石出口运输管理的通知 桂政办函〔1994〕413 号 1994.10.17 

139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外贸企业上交所得税收

入用于解决外贸企业亏损挂帐问题的通知 
桂政发〔1994〕93 号 199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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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药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意见的通知  
内部传真电报 1994.12.26 

14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征收新增车

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通知 
桂政办〔1995〕2 号 1995.1.5 

14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非农业建设使用土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征收

工作的通知 

桂政办〔1995〕3 号 1995.1.10 

143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烟草公司关于

调整 1995 年烤烟经济政策请示的通知 
桂政办〔1995〕11 号 1995.1.19 

144 广西壮族自治区松香市场管理办法 桂政发〔1995〕31 号 1995.4.17 

14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从严控制兴

办星级宾馆、酒店、饭店以及餐饮业的通知 
桂政办〔1995〕48 号 1995.4.30 

14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国际航行船舶港口供应工作的通知 
桂政办〔1995〕56 号 1995.5.5 

147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烤烟生产的若干政策措施 桂政发〔1995〕62 号 1995.9.14 

148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变边境经济贸易管

理事业费提取办法的通知 
桂政办〔1995〕108 号 1995.10.13 

149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治理整顿无生产许可证松香

厂的通知 
桂政发〔1995〕77 号 1995.11.1 

150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糖业公司关于

加强蔗区原料蔗管理意见的通知 
桂政办〔1995〕116 号 1995.11.3 

151 
广西壮族自治区老旧汽车、拖拉机、农用运输车

辆报废更新改造的若干规定 
桂政办〔1995〕119 号 1995.11.21 

152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 1997 年烤烟经

济政策的通知 
桂政办发〔1996〕163 号 1996.11.22 

153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我区物资归口运输管

理规定的通知 
桂政办发〔1997〕3 号 1997.1.9 

154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对我区生产食糖实行最低保

护价收购的通知 
桂政发〔1997〕11 号 199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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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政 策 措 施 名 称 文号 发布日期 

155 广西壮族自治区利用外资奖励办法  桂政发〔1997〕19 号 1997.2.18 

15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改善投资软环境的

若干规定 
桂政发〔1997〕20 号 1997.2.19 

157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机动车辆排放尾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桂政办发〔1997〕19 号 1997.2.21 

15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加强桑

蚕茧收购经营管理和 1997 年价格政策的通知 
桂政办发〔1997〕43 号 1997.4.10 

159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自治区清理整顿

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领导小组的通知 
桂政办发〔1997〕68 号 1997.5.23 

160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印发进一步推动横向经

济技术协作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 
桂政发〔1997〕71 号 1997.8.21 

161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采取措施缓解我区建筑业面

临困难的紧急通知 
桂政发〔1997〕82 号 1997.9.25 

16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区民族药品

研究与开发的通知 
桂政发〔1997〕98 号 1997.11.28 

163 
关于同意《自治区本级外贸出口商品发展基金管

理暂行办法》的批复 
桂政办函〔1998〕35 号 1998.3.2 

164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关于 1998

年烤烟经济政策问题请示的通知 
桂政发〔1998〕11 号 1998.3.31 

16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

境的决定 
桂政发〔1998〕27 号 1998.6.2 

166 
广西壮族自治区改革招商引资体制和机制的实施

办法 
桂政发〔1999〕37 号 1999.5.24 

167 
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继续

开展投资软环境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桂政发〔1999〕39 号 1999.5.24 

16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明确税务部门

提取使用代征代扣代收税款手续费业务费若干问

题的通知 

桂政发〔1999〕59 号 1999.6.23 

169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支持我区外贸发展的通

知 
桂政发〔1999〕67 号 1997.7.14 

170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扶持重点企业出口的通知 桂政发〔1999〕70 号 199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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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政 策 措 施 名 称 文号 发布日期 

171 关于解决泰国龙虎园投资项目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桂政阅〔2000〕24 号 2000.6.23 

172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林业局

关于加强对吸收外商投资造林项目管理意见的通知 
桂政发〔2000〕28 号 2000.6.26 

173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糖业榨季管理工作的通知 桂政发〔2000〕64 号 2000.11.13 

 

主题词：文秘工作 文件 清理 通知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局下放地方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桂政办发〔2002〕86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区直各委、办、厅、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经贸

委管理的国家局机构改革和国家经贸委内设

机构调整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0〕81 号）、

中组部《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机械设

备成套局下放中有关干部移交工作的批复》

（干办字〔2000〕142 号）精神以及原国家国

内贸易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局下放地方管

理移交材料》中的协商意见，经自治区人民

政府同意，现就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局下放

我区管理后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管理体制和机构名称。自治区机械

设备成套局下放地方后，为自治区人民政府

直属的厅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业务归口自

治区经贸委指导，机构名称仍为“广西壮族自

治区机械设备成套局”。 

二、编制及人员。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

局的人员编制、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均

以国家国内贸易局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时的数字为准。内设机构、领导职数暂

时维持不变。 

三、劳动工资划转。自治区机械设备成

套局的劳动工资总额以下达该局的 2000 年度

劳动工资总额为准。 

四、干部人事关系划转。划转后，自治

区机械设备成套局的厅级领导干部及人事档

案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管理。处级以下干部

及人事档案，按干部管理权限的有关规定进

行管理。 

五、资产划转。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局

的资产划转以 1999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为准。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一并划转地方，由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自治区机械设

备成套局进行管理。 

六、事业经费问题。2001 年及以后，中

央财政专项划拨给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局的

经费补贴基数（包括离退休人员费用），由自

治区财政全额拨付，包干使用，如有差额，

由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局自行创收解决，自

治区财政不另行增拨经费。2002 年起，自治

区机械设备成套局应严格按照要求编制部门

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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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统借贷款的核销。由中央统借统还

贷款所形成的呆坏帐由中央统一核销，在地

方借贷所形成的债务及呆坏帐由自治区机械

设备成套局自行解决。 

八、基本建设资金指标。原已上报并纳入

国内贸易局基建计划的基本建设资金指标划

转地方，具体实施以国家计委核准的基数为

准；以后的基建项目纳入我区基建计划户头。 

九、劳动与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按照国家关于对

事业单位有关改革办法执行。 

十、职能。自治区机械设备成套局及其

下属单位承担的项目成套、招标、监理等职

能不变。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经济管理 机构 管理 通知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组建 
中国桂林旅游人才市场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桂政办发〔2002〕87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区直各委、办、厅、局：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国家人事部共同商定，决定成立中国桂林旅游人才市场指导委员会（以下

简称委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任：袁凤兰 自治区副主席 

副主任：毕雪融 国家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 

 司司长 

王跃飞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悦中 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 

 司司长 

孙 屹 自治区人事厅厅长 

莫永清 桂林市市长 

委 员：唐 军 国家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

司副司长 

张延吉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振东 自治区计委副主任 

李代信 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 

何利顺 自治区人事厅副厅长 

黄桂辛 自治区旅游局副局长 

金祖发 桂林市副市长 

杨军梅 国家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处长 

 

二、其它事项 

今后，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家人事部分管领导外，其他人员若有变动由委员会自行行文

调整，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不再另行发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主题词：人事 人才 市场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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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批转 
2002 年我区重大项目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桂政办发〔2002〕90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区直各委、办、厅、局： 

自治区计委拟定的《2002 年广西西江流域防洪建设工作方案》、《2002 年广西建设国家“西
电东送”基地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方案》、《2002 年广西西南出海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方案》、
《2002 年广西水牛奶业开发工作方案》、《2002 年广西速生丰产林建设工作方案》、《2002 年广
西铝资源开发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方案》、《2002 年社会事业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方案》等 7 个专项
工作方案，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二年六月五日      

 

2002 年广西西江流域防洪建设工作方案 

（自治区计委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西江流域控制我区面积 20.2 万平方公

里，占我区总面积 85.4%，是我区最重要的经

济区域，人口密集，财富集中，同时又是洪

灾最频繁、最严重的区域。搞好西江流域的

防洪建设，提高全区的防洪能力，对确保我

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着重大意

义。根据温家宝副总理 2001 年 7 月视察广西

时关于加快西江流域防洪体系建设的指示和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 2002 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出 2002 年西江流

域防洪建设工作方案。 
一、建设任务与目标 
根据西江流域防洪综合治理规划，近期

防洪体系建设重点是抓好流域防洪控制性工

程、重要城市和重点县城区防洪堤、水库除

险加固、防洪信息指挥系统的建设。2002 年

西江流域防洪建设任务与目标是：继续建设

防洪控制性工程，新建和改造加固防洪堤 81
公里，其中新建河堤 50 公里；建成标准海堤

20 公里；完成水库除险加固 500 座，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1000 平方公里。 
（一）防洪控制性工程建设。加快在建

的龙滩水电站、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搞

好移民搬迁安置工作，确保工程施工进度、

质量和安全。2002 年，要求百色水利枢纽完

成投资 7.2 亿元，确保大江在 10 月份截流，

完成主坝混凝土浇筑 9 万立方米，同时加快

移民安置点的建设，2002 年内完成安置点的

基础设施建设及部分住宅的建设，为 2003 年

汛期前完成一期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打好基

础。龙滩水电站要完成年度投资 13.8 亿元。

新开工建设长洲水利枢纽。加快推进大藤峡、

洋溪、老口等控制性工程的前期工作。大藤

峡枢纽开展防洪规模与效益、库区淹没搬迁

安置、灌溉效益、电力市场的调查研究，完

成项目的功能定位、防洪库容的论证工作；

洋溪枢纽开展项目建议书编制工作，并完成

坝址的选址论证，争取“十五”后期开工建设。 
（二）南宁、梧州、柳州、桂林、贵港等五个

重点防洪城市防洪工程建设。计划建设防洪堤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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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南宁市要在 2002 年 6 月底前新开工建

设江北中堤，2002 年内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建

设，同时完成白沙堤、江北东堤、西园堤收

尾工作。梧州市重点新开工建设河东堤，要

求加强施工力量的调度，加快进度，2002 年

内要完成工程量的 60%以上，同时完成河西

堤收尾工作。柳州市重点新建木材厂堤，续

建河东堤，完成建设鸡喇堤、白沙堤。桂林

市重点新建虞山——叠彩山堤、上关村堤、

江东村堤、吴家里堤、桃花江堤等。贵港市

重点新建鲤鱼江左堤。 
（三）重点县城城区防洪工程建设。2002

年计划建设防洪堤 38 公里，安排新开工藤县、

平南、桂平、荔浦、兴安、全州、永福、武

宣、象州、来宾、融安、扶绥、横县、北流、

贺州、昭平、博白、邕宁等 18 个县（市）防

洪工程。续建苍梧县、百色市、玉林市和合

浦县城区防洪工程。 
（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提高水库蓄

水削洪能力。2002 年计划完成 500 座病险水

库主体工程的除险加固，其中大型水库 8 座，

即凤亭河、大王滩、六陈、武思江、仙湖、

青狮潭、合浦、灵东水库；重点中型水库 76
座。 

（五）防洪信息指挥系统建设。2002 年

计划开工建设西江中下游洪水预警预报系

统，开工建设 5 个中心（分中心）站和部分

中继站、遥测站。 
（六）重点海堤建设。2002 年计划建成

海堤 10 公里，安排新开工建设钦州市白龙堤、

尖山堤、防城港市黄泥潭堤，续建北海市沙

岗堤、大冠沙堤、防城港市马正开堤。 
（七）水土保持工程建设。2002 年计划

治理 21 个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00
平方公里。其中，续建横县新沙江、扶绥那

江等 14 个小流域工程；新开工建设武宣县石

祥河、柳江县沙江等 7 个小流域工程。 
二、组织措施 
西江流域防洪体系包括控制性水库工

程、堤防工程、排洪（挡潮）闸、排涝泵站、

分洪排涝渠等工程措施及洪水预警预报系统

等非工程措施。规划的防洪工程具有项目多、

分布地域广、构成复杂、涉及部门多、影响

范围大等特点，其中既有新建工程，又有扩

建、改建及加固工程。因此，要切实加强工

程建设的组织管理。 
（一）建立工程建设协调制度。在自治

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自治区西江流

域防洪综合治理工程建设协调制度，定期召

开协调会，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二）建立各级政府项目建设责任制，

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层层抓落实。西江流

域防洪建设由自治区计委组织协调，自治区

水利厅具体实施，相关部门、单位配合。 
（三）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防洪建设。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开展广泛的宣传和动

员，发动全社会关注、参与防洪建设。 
（四）创新机制和办法，采取多种形式，

多种途径筹措建设资金。2002 年西江流域防

洪工程概算总投资 36.68 亿元，除龙滩、百色

两个控制性防洪工程 21亿元资金已初步落实

外，其他防洪工程还需筹措 15.68 亿元，除申

请中央补助和自治区对重点工程给予补助

外，各地要千方百计筹措建设资金。 
（五）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建设任务

重的地（市）县（市），一定要统筹安排资金，

集中力量，实施重点突破，加强组织协调，

确保重点工程、重点工段完成当年建设计划。 
（六）各地要重视加快项目的前期工作，

完备开工手续，落实开工条件。 
（七）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督察和稽查，

确保建设资金规范使用，严禁挤占、挪用建

设资金。 
（八）加强工程管理，确保施工进度、质

量和安全。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

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实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制。招投标工作要依法进行，实行分级管理，

投资额大的重要项目要集中在自治区进行招

标。各级要成立防洪建设项目招标工作监督小

组，确保依法公开、公平、公正招标。 
（九）实行有效的奖惩制度。对组织实

施好、项目进度快的地方给予优先安排和增

加投资，对组织实施不力的地方要视情况予

以调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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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广西建设国家“西电东送”基地 

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方案 
（自治区计委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的 2002 年经济工作的任务和目标，为进一步

落实我区建设国家“西电东送”基地的总体方

案，加快项目建设，提出 2002 年我区建设国

家“西电东送”基地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方案。 

一、2002 年我区建设国家“西电东送”基

地的总体要求 

2002 年我区建设国家“西电东送”基地的

工作，总体要求是：要继续抓好“五水三火”

（五水：龙滩、百色、平班、恶滩、长洲水

电站；三火：北海、钦州、合山电厂）项目

的续建或开工建设，同时争取开工建设一批

开发条件成熟、经济效益好的中小型水电站，

加强“西电东送”通道电网和广西主电网建

设，积极开展一批大中型水火电项目的前期

工作，为“十五”中后期和“十一五”期间电力建

设做好项目储备，研究制订相关政策，大力

开拓电力市场，促进电力建设，力争实现年

度投资 86.3 亿元的目标。 

二、电源建设的目标与任务 

2002 年初步计划投资 44.9 亿元。重点抓

好三类项目： 

（一）续建项目。 

1.龙滩水电站。按照 2003 年 11 月截流的

要求，2002 年要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13.8 亿元。

其中：工程建设计划投资 10.8 亿元，主要安

排建设左岸边坡及导流洞工程、右岸边坡及

导流洞工程、大坝施工准备工程、地下厂房

工程以及南丹转运站、大法坪砂石系统、右

岸生产水厂、天峨基地、110ＫＶ供电线路等

配套附属工程。移民安置计划投资 3 亿元，

要抓紧签订移民安置包干协议，同时尽快按

国家新的政策确定我区的执行标准并与贵州

省有关部门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尽快全面启

动围堰影响区的移民安置工作，争取超额完

成投资计划。同时还要抓紧进行按 400 米水

位一次建成的有关前期工作，加强与贵州省

等方面协商，尽快将方案上报国家计委审批。 

2．百色水利枢纽。2002 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 7.2 亿元。在加快施工进度，确保 2002 年

10 月进行大江截流的同时，抓紧一期移民搬

迁工作进度，2002 年内完成移民点新址的基

础设施建设及部分房屋建设。 

（二）新开工项目。 

1．平班水电站。2002 年度计划投资 3.9

亿元。项目申报方面，经国务院批准，国家

计委已于 3 月 5 日以计基础〔2002〕299 号文

正式批复项目建议书。计划在 2002 年 5 月底

我区和贵州省政府对移民安置方案给予承

诺，争取同月完成水土保持报告的审批和可

研修编报告的审查；6 月份上报可行性研究报

告；争取国家计委在 2002 年下半年批准可行

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工程计划在 2002 年

11 月份以主厂房浇筑混凝土为标志正式开工

建设。工程建设方面，主要抓紧厂坝过渡段、

右岸重力坝、发电厂房土石方开挖及浇筑等

工程的施工。 

2．恶滩水电站。2002 年度计划投资 5.1 亿

元。项目申报方面，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已

于 2002 年 4 月 1 日以计基础〔2002〕504 号文

正式批复项目建议书。计划 2002 年 6 月完成水

土保持、环评、移民安置和可行性研究报告；7

月完成水土保持、环评、移民安置和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审查；8 月上报可行性研究报告；争取国

家计委在2002年12月前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和

开工报告。工程计划在 2002 年 12 月以左岸接头

坝开挖为标志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建设方面，

主要抓左岸发电厂房、溢流坝、重力坝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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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开挖及浇筑等工程的施工。 

3．合山电厂改扩建工程。2002 年度计划

投资 9.8 亿元。争取 2002 年上半年国家批准

立项，年内国家批准可研和开工报告，计划

在下半年正式开工建设。现场工作主要进行

主厂房土建工程及 1 号机组开始安装。 

（三）争取新开工项目。 

1．长洲水利枢纽。2002 年度计划投资

2.1 亿元。受水利部委托，水利部水规总院于

2002 年 1 月对项目建议书进行评估，并于 3

月向水利部报送审查意见。争取项目可研报

告与初步设计两个阶段的工作合并进行，计

划 7 月底完成。现场方面，2002 年 5 月 10 日

已开工左岸进场道路，10 月底完成路基工程，

实现简易通车，2003 年春节前竣工投产；计

划 2002 年 6 月 15 日开工右岸进场道路，12

月底前完成并交付使用；坝区移民安置点的

建设及施工用电、用水及电力、通讯线路迁

建等项目争取在 2002 年底前完成；一期导流

工程计划 2002 年 7 月完成论证工作，争取

2002 年底开工。整个工程争取在 2002 年内或

2003 年初正式开工建设。 

2．北海电厂。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补充

报告于 2002 年 4 月由自治区计委以桂计能

源报〔2002〕100 号文上报国家计委。争取

2002 年上半年国家批准可行性研究补充报

告，下半年批复开工报告。计划 2002 年上

半年准备主设备招标，现场恢复施工用电、

供水、码头、场地清理等工程，完成初步设

计及审查和全部施工准备工程；下半年主体

工程开工。 

3．钦州电厂。项目建议书于 2002 年 4

月由自治区计委以桂计能源报〔2002〕101 号

文上报国家计委。争取 2002 年上半年国家批

复立项，2002 年底或 2003 年批复可研和开工

报告。计划 2002 年上半年完成环评大纲、环

评报告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和审查工作；

下半年开始进行初步设计、主设备招标以及

现场征地、三通一平等施工准备工作。 

三、电网建设的目标与任务 

2002 年电网建设初步计划投资 41.4 亿

元。主要配合国电南方公司建成天广三回和

平果至南宁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续建贵州

至广东输变电工程广西段 500 千伏输变电工

程，完成沙塘 500 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加

快广西 220 千伏主电网建设。 

四、前期工作的目标与任务 

（一）大型水电项目。 

1．大藤峡水电站。前期主要工作由珠江

水利委员会组织，以水利部东北勘测设计研

究院为主，珠委设计院、广西水利电力勘测

设计研究院配合开展工作。2002 年主要做好

项目功能定位论证，重点做好防洪规模与效

益、库区淹没搬迁安置、灌溉效益、电力市

场调查等 4 个专题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加强

对库区临时淹没、逃洪避洪措施及补偿机制

等方面的研究。区内的组织工作，由自治区

计委牵头组织协调，重大问题请示自治区人

民政府；自治区水利主管部门要加强配合，

自治区移民局尽早介入，其他有关部门及相

关地、市积极参与；同时抓紧落实项目业主。 

2．大化、岩滩水电站扩机。由广西电力

有限公司负责抓紧有关设计和评审工作。 

3．桥巩水电站。项目开发与大藤峡的开

发方案及合山煤矿的建设发展统筹考虑，

2002 年由广西电力有限公司牵头完成项目开

发方案规划论证工作。 

4．瓦村水电站。2002 年由广西电力有限

公司负责完成项目预可研补充修编工作。 

（二）大型火电项目。 

1．钦州燃气、燃油电厂。燃气电厂主要就

气价、电价、设备国产化等问题继续与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项目业主等方面进行协商，努力通

过项目技术优化和争取政策优惠等办法，进一步

探索降低成本和电价的途径，以保证电价具有可

操作性。燃油电厂主要就利用委内瑞拉奥里油发

电问题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抓紧进行预可研报告的编制工作，并组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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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预可研进行评审，最终通过成本及电价

测算来反映项目的竞争力与前景。 

2．百色电厂。由广西电力有限公司负责

做好选点规划和项目论证工作，做好项目储

备。 

（三）中小水电项目。 

按照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的

原则，由自治区计委牵头组织水利、电力等

部门制订全区中小水电开发总体方案，从中

选择一批开发条件成熟、经济效益较好的项

目近期重点开展前期工作，争取今明两年开

工建设若干个项目。全区中小水电开发总体

实施方案另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实行。 

 

2002 年广西西南出海通道重大项目 

建设工作方案 
 

（自治区计委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的 2002 年经济工作任务和目标，为加快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西南出海通道，

经与有关部门衔接，提出 2002 年我区西南出

海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方案。 
一、2002 年建设目标和任务 
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为契机，进一步

加快西南出海通道建设，以公路建设为重点，

同时加强铁路、港口、航空港等建设，提高

等级，优化布局，完善结构，尽快建成高效

畅通的西南出海通道。 
围绕上述目标，2002 年将加大投资力度，

加快建设步伐。2002 年全区交通建设固定资

产投资计划完成 73 亿元，其中公路 61 亿元，

水运 3 亿元，铁路 8 亿元，民航 1 亿元。 
（一）公路。 
1．建成投产一批项目。基本建成边境公

路和大部分国定贫困县出口公路，建成 10 个

以上的县县通二级公路项目和 14 条列入国家

西部地区通县道路工程的公路。 
2．加快续建项目的建设进度。主要续建

水任至南宁公路、兴业至六景公路、南宁至

坛洛公路、黄沙河至全州公路以及一批县县

通二级公路工程等路网项目，加快进度，多

完成工作量。 
3．新开工一批重点项目。计划新开工南

宁至友谊关、百色至罗村口、桂林过境公路

灵川至三塘段、柳州过境公路雒容至洛满段、

桂林至梧州公路苍梧至郁南段和平乐（二塘）

至钟山（同古）段（含贺州支线）。 
（二）沿海港口。 
基本建成钦州港 3 万吨级航道扩建工程；

续建钦州港二期工程、防城港 11 号泊位；新

开工建设防城港 5 万吨级航道工程。 
（三）铁路。 
2002 年上半年完成广西沿海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组建，吸引铁道部投资改造完善沿海

铁路通道；配合铁道部完成洛湛铁路岑溪以

北征地拆迁工作，争取 2002 年底开工；同时

争取国家同意岑溪以南按玉林接轨方案实

施。 
（四）民航。 
续建北海机场航站楼；完成田阳军民合

用机场、河池支线机场的项目建议书，通过

审查并上报国家。 
二、组织实施措施 
（一）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 

1．边境公路。新建二级公路 53 公里，三级

公路 672 公里，总投资 10 亿元，其中：国债 2

亿元，交通部安排 2 亿元，其余由我区交通建设

资金安排。该项目于 2000 年 9 月开工建设，计

划 2002 年 8 月建成。至 2002 年 4 月底止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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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7 亿元，路面基层完成 75%、路面完成 

25%。2002 年计划安排 3 亿元，预计 2002 年

底前可基本建成。 

2．水任至南宁公路。二级公路 97 公里，

高速公路 140 公里，总投资 44.6 亿元，其中：

西部国债 1 亿元，交通部安排 8.86 亿元，世

界银行贷款 16.6 亿元，国内银行贷款 7.55 亿

元，其余由自治区交通资金安排。该项目于

2001 年 8 月全线动工，计划 2005 年建成。到

2001 年底止完成投资 10 亿元。到 2002 年 4

月底土石方完成 55%，排水工程完成 19%，

涵洞完成 62%。2002 年计划投资 12 亿元，其

中：申请交通部安排 2 亿元，申请国债 2.5 亿

元，世行贷款 5.4 亿元，国内银行贷款 0.6 亿

元，其余由自治区交通资金安排。 

3．兴业至六景公路。高速公路 100 公里，

一级公路 31 公里，二级公路 21 公里，总投

资 22.3 亿元，其中：开行贷款 15.9 亿元，其

余由项目业主广西新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自筹。该项目于 2001 年 8 月全线开工，计划

2004 年建成。到 2001 年底止已完成投资 8 亿

元，到 2002 年 4 月底路基粗通。2002 年计划

投资 6 亿元，全部由项目业主筹措。 

4.南宁至坛洛公路。高速公路 70 公里，

总投资 16.8 亿元，其中：交通部 3.62 亿元，

西部国债 1 亿元，银行贷款 7.5 亿元，其余由

自治区交通资金安排。该项目于 2001 年 12

月开工，计划 2004 年完成。到 2002 年 4 月

底，路基土方完成 60%，石方完成 85%，涵

洞完成 69%。2002 年计划投资 4 亿元，其中：

申请交通部安排 2 亿元，国内贷款 1.7 亿元，

其余由自治区交通基金安排。 

5.黄沙河至全州公路。高速公路 22 公里，

总投资 4.94 亿元，其中：申请交通部安排 1.73

亿元，其余由自治区交通资金安排。该项目

于 2001 年底开工，计划 2003 年建成。2002

年计划投资 1.5 亿元，其中，申请国债 0.5 亿

元，银行贷款 1 亿元。 

（二）抓好一批项目新开工。 

1.南宁至友谊关公路。高速公路 143 公里，

一级公路 47 公里，二级 40 公里，总投资估算

34.68 亿元，其中：交通部安排 8.36 亿元，亚

洲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贷款 2 亿美元（折

合人民币 16.6 亿元），开发银行贷款 5 亿元，

其余由自治区交通资金安排。计划 2002 年开

工，2006 年建成。2002 年计划投资 7.5 亿元，

其中：申请交通部安排 0.5 亿元，亚行贷款 3.5

亿元，开行贷款 1.5 亿元，申请国债 2 亿元。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由国家计委批

复。要加大工作力度，争取交通部尽快批复

初步设计，以便加快下一步施工图设计审批、

征地手续办理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落实等工

作。计划 2002 年 5 月进行监理招标，7 月进

场；6 月上旬土建招标，9 月进场，10 月开工。 

2.百色至罗村口公路。高速公路 55 公里，

总投资 15.8 亿元，其中：申请交通部补助 4.15

亿元，自治区交通资金安排 4.22 亿元，其余申

请银行贷款。计划 2002 年开工，2005 年建成。

2002 年计划投资 1 亿元，全部为银行贷款。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自治区计委批

复。目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和用地预审工作。计

划 2002 年 6 月完成初步设计，7 月办理土地证

书，8 月完成施工图设计和评标，9 月开工建设。 

3.桂林过境公路灵川至三塘段。高速公路

40 公里，总投资 9 亿元，其中：申请交通部

补助 3.05 亿元，自治区交通资金安排 1.15 亿

元，其余申请银行贷款。计划 2002 年开工，

2005 年建成。2002 年计划投资 0.5 亿元，全

部为银行贷款。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自治区计委

批复。目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和用地预审工

作。计划 2002 年 6 月完成初步设计，8 月办

理土地证书，9 月完成施工图设计和评标，10

月底开工建设。 

4.柳州过境公路雒容至洛满段。高速公路

48 公里，总投资 10 亿元，其中：申请交通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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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3.65 亿元，自治区交通资金安排 0.95 亿元，

其余申请银行贷款。计划 2002 年开工，2005
年建成。2002 年计划投资 0.5 亿元，全部为

银行贷款。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自治区计委

批复。目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和用地预审工

作。计划 2002 年 6 月完成初步设计，8 月办

理土地证书，9 月完成施工图设计和评标，10
月底开工建设。 

5.桂林至梧州公路。（1）苍梧至郁南段（广

西境），高速公路 23 公里，总投资 5 亿元，

全部由项目业主梧州桂海公司自筹。计划

2002 年开工，2005 年建成。项目初步设计已

经自治区交通厅批复，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图

设计，以及办理其他手续。计划 2002 年 8 月

份开工。（2）平乐（二塘）至钟山（同古）

段，高速公路 93 公里，总投资 20.7 亿元，其

中：申请交通部补助 7.5 亿元，其余由自治区

交通资金和银行贷款解决。计划 2002 年开工，

2005 年建成。2002 年计划投资 1 亿元，全部

为银行贷款。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自

治区交通厅上报交通部。为加快前期工作，

由自治区计委委托自治区交通设计院提前

进行初步设计，争取 2002 年 9 月底基本具

备开工条件。（3）桂梧公路其他路段招商引

资市场化建设框架草案，已分别由自治区计

委和交通厅拟出，将进一步衔接，形成总体

方案。 
（三）加大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力度。 
1.洛湛铁路。自治区计委正在抓紧收集资

料。由于国家计委尚未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

初步设计也没有完成，无法掌握地亩图数据

资料。自治区计委尽快完成征地标准测算工

作，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和铁道部商谈我区境

内路段的征地拆迁工作做好准备。 
2.南宁（坛洛）至百色公路。可行性研究

报告已上报国家计委。争取 2004 年开工。 
3.岑溪至梧州公路。岑溪至新地段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自治区计委批复。下一步

主要抓好该路段初步设计和新地至梧州段项

目可研报告的报批工作。 
4.防城港 10 万吨级以上泊位及航道。项

目业主已初步完成技术方案，下一步应加快

前期工作，按程序报批。 
5.防城港 5 万吨级航道项目。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已经自治区计委批复，正在做初步

设计。项目业主有意将 5 万吨级航道和 10 万

吨级航道项目综合考虑，统筹安排，同步施

工，以节约投资。该方案正在论证。 
6.北海港三期工程。项目建议书已经国家

计委批复。项目可研报告已上报国家计委，

下一步加强跟踪落实。 
7.钦州港三期工程。加快项目预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编制工作，项目建议书要在 2002 年

底前上报国家计委。 
8.右江航运建设那吉枢纽工程。国家计委

正在办理立项审批手续。争取 2002 年底前国

家计委批复项目建议书。 
9.支线机场项目。河池支线机场和田阳军

民合用机场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预审查工

作已结束，即将上报项目建议书。要加快这

两个项目的前期工作，争取 2003 年开工。 

 

2002 年广西水牛奶业开发工作方案 

 
（自治区计委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

2002 年经济工作的目标任务，为开发利用优势

资源，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提

出 2002 年全区水牛奶产业开发工作方案。 

一、建设任务和目标 

2002 年水牛奶业开发主要建设任务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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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繁和引种，建立和扩大良种种源基地，

扩大种牛群体和冷冻精液生产能力，为下一

步大规模开展杂交配种和人工授精配种打好

基础；建立健全杂交配种技术推广服务体系，

建立基层人工授精配种站，培训配种员和农

民技术员，进行大规模人工授精配种；建立

水牛奶开发示范点，推广奶水牛科学饲养；

建立水牛奶收购、保鲜、运销体系。2002 年

计划扩大核心群母水牛 200 头，种公牛 50 头，

生产冷冻精液 25 万份，配种水牛 10 万头，

生产杂交牛 1.6 万头，新增鲜水牛奶生产能力

0.3 万吨。 

二、建设方案和主要建设内容 

（一）改良水牛品种。水牛品种改良的

主要方法是：利用良种牛的冷冻精液，通过

人工授精的办法，对现存的本地母牛进行配

种，产下杂交一代水牛，用同样方法再生产

杂交二代水牛，其优良特性即可稳定发挥。

计划以广西水牛研究所和广西畜禽品种改良

站为种源供应基地，扩大种牛和冻精、可移

植胚胎生产能力。扩大广西水牛研究所和广

西畜禽品种改良站水牛种畜场存栏规模，引

进种牛 250 头，其中新增核心群母水牛 200

头、种公牛 50 头，使种母牛群达到 500 头，

种公牛达到 90 头，以扩大种牛的繁殖能力和

冻精生产能力，需新建种牛舍 6300 平方米，

同时建立相应的牧草基地。 

（二）建立冷冻精液冷链体系。重点在

桂林市、贺州市各建 1 个冻精二级配送站，

在基层人工授精站配备必须的液氮贮存罐、

冰箱、冰壶，使种源基地与二级配送站、人

工授精站之间建立完整的冷链，确保冻精质

量。 

（三）通过招投标，选择建立 36 个品种

改良试点县（详见表 1）。在试点县通过民办

公助的方法，普遍建立健全人工授精站。计

划在水牛较为集中、有利于开展人工授精的

区域建立 250 个人工授精站，使授精站总量

达到 400 个，每个授精站负责 300 头母牛的

配种任务。要求人工授精成功率达到 60%以

上。 

（四）建立无规定病疫区，加强病疫的

预防、检测检验，确保产品质量安全。计划

在 36 个试点县建立防疫体系，形成无规定病

疫区。 

（五）加强对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重

点是人工授精配种的培训，以及对农民科学

饲养水牛的技术培训，计划培训人工授精配

种员 570 人，培训农民 1000 人。 

（六）逐步完善产业化模式。项目启动

期间鲜水牛奶的产量还比较少，鲜奶的销售

主要仍依靠现有的收购、销售渠道就地销售。

随着鲜奶产量的增加，逐步建立收奶站和加

工厂，探索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产业化模式。 

 
表 1  2002 年水牛奶业产业化开发试点县名单 

地市名称 项目县（共 36 个县市） 

南宁市（2） 邕宁、武鸣 

南宁地区（4） 宾阳、上林、横县、崇左 

柳州市（1） 柳城 

柳州地区（3） 来宾、武宣、象州 

桂林市（5） 临桂、平乐、荔浦、全州、阳朔 

梧州市（2） 岑溪、苍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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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名称 项目县（共 36 个县市） 

贺州地区（2） 贺州、富川 

玉林市（3） 北流、博白、容县 

贵港市（2） 港南、港北 

钦州市（3） 钦南、灵山、浦北 

北海市（1） 合浦 

防城港市（3） 上思、防城、东兴 

河池地区（2） 宜州、河池 

百色地区（3） 靖西、平果、田东 

 
表 2  2002 年水牛奶产业项目建设计划表 

内  容 单 位 数 量 
单价 

（元） 

金额 

（万元） 

一、牛舍建设（含运动场 4700ｍ2） 平方米 11，000  463 

二、引种  头 250  200 

三、工作室 平方米 510  24 

四、设施设备（仪器设备） 台、套 81  465 

五、附属设施    122 

六、草场建设（含喷灌和耕地机构）    108 

七、培训    161 

（一）人工授精员培训 人 500 2，000 100 

（二）项目县管理人员培训 人 70 3，000 21 

（三）聘请专家费    40 

八、运输工具 辆 36  570 

（一）液氮、冻精运送专用车 辆 1 450，000 45 

（二）液氮运输中转车 辆 35 150，000 525 

九、人工授精站建设（含土建和设备） 个 250 50，000 1，250 

十、冻精中转站建设（含土建和设备） 个 2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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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单 位 数 量 
单价 

（元） 

金额 

（万元） 

十一、防疫体系建设 区 36 500，000 1，800 

十二、其它    490 

（一）管理费    275 

（二）预备费    215 

合计    6，046 

 

三、组织实施 

（一）项目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

下，建立多部门组成的协调机构。由自治区

计委组织协调，自治区水产畜牧局具体实施，

相关部门配合。 

（二）建立项目业主制。由广西水牛研

究所、广西畜牧总站、广西畜禽品种改良站

发起成立企业法人项目业主，组建集团公司，

由项目业主按市场化要求具体组织实施。同

时，以县为单位，以畜牧技术推广站网络为

基础，组建水牛品改公司，按企业化、市场

化运作。实行“公司+农户”等产业化模式经

营，适度分散养殖、集中加工，把品种改良、

养殖、奶制品销售及加工通过经济利益的纽

带连结起来。 

（三）建立相应领导机构。各项目县成

立以县长为组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以及有

关部门主要领导为副组长的水牛品改和奶业

开发领导小组，各乡镇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层层落实任务。 

（四）研究制定鼓励和发展水牛品种改

良和水牛奶业开发的优惠政策。对参与奶业

开发的企业和饲养户，除享受西部大开发有

关政策外，自治区还将按扶持畜牧业发展的

有关政策规定予以重点支持。 

（五）创新机制，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2002 年水牛奶业开发建设估算投资 6046 万

元。资金来源除自治区补助一部分投资外，

采取业主自筹资本金、农民自筹、吸引外来

投资、申请银行贷款等多渠道解决。政府财

政性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公益性、公共性、社

会性的基础设施、种源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

各项目县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

保证配套资金的落实。 

（六）组建基地县人工授精配种技术队

伍，加强技术培训。提高配种人员的技术水

平，并合理解决其报酬，改善其工作条件，

调动配种人员的积极性。为提高配种成功率，

计划从技术较先进的山东、河南等地引进一

批配种技术人员，对水牛奶业基地县配种人

员进行传帮带。 

（七）制订品改、推优工作考核奖励办

法，实行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强对各项目县

进行检查指导，对发展较好的项目县在资金

扶持上倾斜，在项目县之间引进竞争机制，

促进水牛奶业发展。 

（八）加强项目区畜禽病疫的防治，预

防的密度要达到百分之百，严防疫病的发生

和传播。 

（九）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在 2002

年 5 月底前完成全区水牛奶业发展总体规划

并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6 月底前完成项目可

研报告的编制、评估和审批，7 月完成设计和

招投标并开工建设。各项目县要同步完成项

目的前期工作，尽快开工建设。 

（十）加强项目的建设管理。项目建设

必须按规定的程序，完备手续，落实建设条

件。实行项目业主制、招投标制和监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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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广西速生丰产林建设工作方案 

 
（自治区计委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的 2002 年经济工作目标和任务，为充分发挥
我区林业优势，建设造纸原材料基地，提出
2002 年速生丰产林建设工作方案。 

一、建设目标任务 
加快建设速生丰产林基地，是促进我区

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根据
我区现有制浆、造纸和人造板生产企业和规
划建设沿海大型制浆厂对原材料的需求，从
2002 年开始，必须加快造林步伐。计划 2002
年全区速丰林建设任务为 220 万亩，其中新
造桉树、相思树 190 万亩，竹子及其它树种
30 万亩。 

二、主要建设项目与布局 
主要建设项目有：沿海大型制浆厂原料

林基地，凤凰纸业、国发林业造纸、柳江造
纸厂、田林劲达兴纸业造纸原料林基地，梧
州木材厂、高峰人造板公司原料林基地。 

项目建设主要布局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南
北钦防沿海地区和桂东南地区；具体是北海、
钦州、防城港、南宁市，南宁地区的扶绥、
横县、宾阳、上林、马山等县，玉林市的陆
川、博白等县，梧州市的苍梧、岑溪、藤县
等县市，贵港市，百色地区的田林县，柳州
地区的鹿寨、象州县，以及高峰、黄冕、东
门、博白、六万、七坡、维都等自治区直属
国有林场。重点建设项目见附表。 

三、资金概算与筹措 
建造速生丰产林 220 万亩，2002 年需投

资 108256 万元，其中主要项目投资 80792 万
元。资金筹措主要为业主自筹及申请银行贷
款，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农
业银行的林业项目贴息贷款，以及其它商业
银行的贷款。争取国家注入一定的扶持资本
金。同时有条件地吸引外资合资合作建立速
生丰产林基地。重点项目投资概算与资金筹
措详见附表。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管理，建立部门和各级

政府的目标责任制，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落实项目的各项建设条件，确保项目开工建
设。速生丰产林建设由自治区计委负责协调，
自治区林业局组织实施，有关单位密切配合。 

（二）积极争取资金支持。林业担负着
繁重的生态环境建设任务，其产业化发展程
度相对滞后，是国民经济中的弱质产业，为
保证速丰林产业的健康发展，要积极争取国
家补助资本金，并安排政策性贴息贷款支持
速丰林的发展。 

（三）制定和落实有关政策，调动各方
面积极性。按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基本要求，
制定和落实速丰林发展的配套政策，处理好
项目业主与林农的关系，调动林农及全社会
发展速丰林的积极性。研究采取实行速丰林
采伐指标单列的优惠政策；按照西部大开发
政策规定减免林业税费；调整和完善与分类
经营相适应的林地管理政策、林木管理政策、
流通管理政策、所有制结构政策，尤其对林
地要稳定所有权，放活使用权，促进速丰林
发展。 

（四）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加快项目
的前期工作。科学规划利用好各类土地；因
地制宜，扬长避短，发展有地方特色的速丰
林；统筹兼顾，注意林种树种搭配，发展混
交林，保护生态环境。 

（五）发展产业化经营。大力扶持、培
植项目业主，创新经营管理机制，实行“公司
+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农民增加收
入。 

（六）多渠道筹措速丰林发展资金。速
丰林是高度集约经营的用材林，单靠农民千
家万户投入，发展规模和速度有限，必须通
过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公司）为业主，培育
有实力的投资主体，实施大型原料林基地项
目，走“以工促林、以林保工、林工一体”的
产业化道路。通过开放引进区外、国外资金
和项目，增加我区速丰林发展资金。 

（七）切实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实行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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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加强科研，力争在生物技术、信息技
术、良种选育技术等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加强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加速优质速生丰
产树种推广、工厂化育苗等领域的产业化步
伐。运用生化技术，提高速丰林经营效益。
制定和完善有关速丰林的管理办法、技术规
程、标准和制度，建立系统、科学的速丰林

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水平。 
（八）强化森林“三防”和林地保护工作。

加强和改进采伐限额管理，加大林地管护力

度，坚决执行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切

实抓好森林防火和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严

厉打击各种破坏森林的违法犯罪行为。 

 

附表： 

2002 年重点速丰林主要项目建设计划表 

单位：万亩、万元 

项目总投资 2002 年计划 
序 

号 
项目业主 

项目 

总规 

模 合计 
业主 

自筹 

银行 

贷款 

造林 

规模 

投资 

合计 

业主 

自筹 

银行 

贷款 

 合计 795 370050 112649 257401 184 80792 25657 55135 

1 梧州木材厂 30 13445 4445 9000 10 4482 1482 3000 

2 
国发林业造纸有限公

司 
30 14415 5715 8700 8.0 3844 1524 2320 

3 高峰林场一期 20 8550 2550 6000 5.0 2138 638 1500 

4 高峰林场二期 60 37057 13170 23887 13.3 5055 1795 3260 

5 黄冕林场 10 5631 2031 3600 3.0 1469 529 940 

6 三门江林场 10 4280 2300 1980 3.0 1284 684 600 

7 七坡林场 10 3669 1679 1990 3.0 1100 500 600 

8 三元物业有限公司 10 4420 1420 3000 3.0 1326 426 900 

9 
南宁凤凰纸业有限公

司 
20 9134 3330 5804 6.6 2300 840 1460 

10 博白林场 5 2250 750 1500 5.0 2250 750 1500 

11 东门林场 15 8500 1700 6800 3.8 1610 310 1300 

12 六万林场 15 7394 2594 4800 5.0 2465 865 1600 

13 日本王子公司     1.5 621 621  

14 
贵港甘化股份有限公

司 
100 47483 19943 27540 25 11870 4985 6885 

15 昭平县林业局 10 4130 1630 2500 3.0 1240 49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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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 2002 年计划 
序 

号 
项目业主 

项目 

总规 

模 合计 
业主 

自筹 

银行 

贷款 

造林 

规模 

投资 

合计 

业主 

自筹 

银行 

贷款 

16 劲达兴纸业有限公司 30 13692 5592 8100 6.0 2738 1118 1620 

17 沿海大型纸浆厂 300 120000 24000 96000 60 24000 4800 19200 

18 柳江造纸厂 120 66000 19800 46200 20 11000 3300 7700 
 

2002 年广西铝资源开发重大项目 

建设工作方案 
 

（自治区计委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的 2002 年经济工作目标和任务，为把我区的

铝工业做大做强，提出我区 2002 年铝资源开

发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方案。 

一、平果铝氧化铝二期工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砂状氧化铝 40万吨

及相应的矿山能力。项目概算总投资 18.86 亿

元（含外汇 4200 万美元），建设工期两年六

个月。自 2001 年 5 月 10 日开工以来，工程

进展顺利，到 2001 年底完成投资 2.5 亿元。 

（二）工作目标。 

2002 年计划完成投资 7 亿元，其中建安

工程 2.2 亿元，设备投资 3.8 亿元，其他投资

1 亿元。氧化铝厂、热电厂土建工程 2002 年

完成，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煤气厂、水

源及水厂 2002 年基本完成土建工程。矿山厂

房主体结构年内基本建成，并开始设备安装。 

（三）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1.自治区计委督促业主按工程网络进度

计划进行施工，协调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 

2.平果铝业公司加强与设计部门联系，督

促加快施工图设计并尽快提交； 

3.平果县政府帮助解决施工过程中砂石

供应问题，确保加快施工的需要。 

二、平果铝电解铝二期工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电解铝 25 万吨，计

划采用国内电流等级最高的 350ＫＡ电解槽。

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建设工期两年六个月。 

（二）工作目标。 

2002 年底前完成中美合资平果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组建工作和电解铝二期工程的前期工

作，2003 年初合资公司挂牌并开工电解铝二期

工程。结合电力体制改革，2002 年内制定出向

平果铝直接供电方案，实现铝电结合。 

（三）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2002 年 6 月份前完成几项工作：自治区计

委配合美国铝业公司开展平果铝电解铝二期工

程的前期调查；自治区计委、电力公司、投资公

司配合美国铝业公司考察电源点，并按照国家电

力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着手研究向平果铝直

接供电的方案；编制完成中美合资平果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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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铝二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自治区计委向国家计委上

报电解铝二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自

治区外经贸厅向国家外经贸部上报合资企业

章程。2002 年 10 月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和合资企业章程等全部报批程序；7 月至 11

月完成项目初步设计及审批；12 月底前完成

项目的开工报告及批准手续。2002 年底前合

资企业正式挂牌运行，电解铝二期工程开工

建设。 

三、百色第二铝业基地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百色地区靖西、德保、田阳、那坡

等县的铝土矿资源情况，规划建设百色第二

铝业基地，力争“十一五”形成年产氧化铝 120

万吨（远期 200 万吨）、电解铝 30 万吨的建

设规模。 

（二）工作目标。 

完成德保、田阳铝土矿的勘探和储量评

审工作，开展靖西铝土矿的勘探升级工作，

开展百色第二铝业基地规划布局及选址等前

期工作。 

（三）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 

1.自治区计委、国土资源厅督促地质勘探

部门 2002 年 6 月完成德保、田阳铝土矿的勘

探和储量评审工作，2002 年底完成靖西铝土

矿探明 5000 万吨工业储量的勘探野外工作； 

2.开展百色第二铝业基地总体布局及选

址等前期工作； 

3.开展百色第二铝业基地配套专线铁路

可行性研究。 

 

2002 年广西社会事业重大项目 

建设工作方案 
 

（自治区计委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根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的 2002 年经济工作目标和任务，为促进经济

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 2002 年我区社会事业

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方案。 
一、2002 年竣工和部分投产项目 
（一）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

综合楼。 
1．项目基本情况。自 1993 年开工至今，

该项目已完成投资 5400 万元，其中区本级预

算内投资 3400 万元（含 400 万元贷款贴息），

银行贷款 2000 万元，已建成门诊综合楼主体

工程 21000 平方米，但内装修尚未完成，其

他附属设施和医疗仪器设备也因资金短缺未

能同步建设和配套。2001 年经自治区计委协

调，确定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项目收

尾并达到简易开诊的基本工程方案，并争取

到国家计委补助该项目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

1400 万元，已以桂计投资〔2001〕512 号文

转发下达，现该项目工程已复工建设。 
2．工作目标。2002 年计划完成投资 1500

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 1400 万元，

项目业主自筹 100 万元。2002 年 9 月底前竣

工验收，国庆节正式开业，接诊病人。 
3．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1）自治区卫生

厅督促项目业主尽快完成已完工的工程投资审

计，2002 年 6 月底前按程序上报审计报告，办

理概算调整等手续，落实竣工项目所必需的配套

资金。（2）督促项目业主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

有关法律法规做好收尾工程的招投标工作。（3）
自治区计委、卫生厅加强对项目工程的检查，督

促项目业主制定工程实施的具体方案，倒排工

期，精心组织，加快进度，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工程建设。（4）自治区卫生厅督促项目业主着

手开展项目工程竣工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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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落实国庆节前正式开业接诊病人所需的各

种医疗仪器设备及人员配备等工作。 

（二）自治区人民医院门诊大楼。 

1．项目进展情况。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5000 万元，其中自治区预算内基建投资 6000

万元，国家专项补助 500 万元，银行贷款 5000

万元，医院自筹 3500 万元。自 2000 年开工

至 2002 年 3 月底已下达自治区预算内基建投

资 6000 万元、国家专项补助 500 万元，累计

到位资金 7435 万元，其中自治区预算内基建

投资 4000 万元；累计完成投资 9702 万元，

已基本完成土建工程，进入装修及设备安装

阶段。 

2．工作目标。2002 年计划完成投资 2800

万元，其中自治区预算内基建投资 1800 万元，

国家专项资金 500 万元，银行贷款 500 万元。

8 月底完成主楼 1—10 层装修及设备安装，门

诊用房投入使用，预计 2003 年底整体工程可

全部竣工投入使用。 

3．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1）财政部门

和项目主管部门按工程进度及时足额将 2002

年自治区预算内基建投资和国家专项资金拨

付到位。（2）由于该项目在实施中调整了建

设规模和使用功能，工程概算发生了较大变

化，由自治区卫生厅督促项目业主抓紧编制

工程调概方案，按程序于 2002 年 5 月底前报

自治区计委审批。（3）自治区卫生厅督促项

目业主抓紧落实自筹资金，按工程进度配套

使用，确保项目工程质量，如期完工交付使

用。 

二、续建项目 

（一）广西大学“211”工程（二期）。 

1．项目进展情况。2001 年以来，我区已

利用西部国债资金和自治区投资启动了广西

大学“211”工程二期的部分项目建设，包括图

书馆、综合实验大楼、校园水电路改造、校

园计算机网络工程等项目。到目前，图书馆

项目正进入装修和设备安装阶段。综合实验

大楼项目工程正在抓紧初步设计和开展施工

图设计、办理开工的各种手续和施工前各项

准备。校园计算机网络工程正在开展项目综

合布线、光纤工程、机房建设方案设计等开

工前的准备工作。校园水电路基础设施改造

工程已列入 2002 年我区争取国债投资的计

划，争取年内开工，2003 年上半年建成。 

2．工作目标。（1）图书馆项目 2002 年

计划投资 4355 万元，10 月份竣工投产，同时

做好 2003 年上半年竣工验收的准备工作。（2）

校园计算机网络工程 2002 年计划投资 700 万

元，年底前建成投入使用。（3）综合实验大

楼 2002 年 8 月份开工建设，2002 年计划投资

2000 万元，年底土建工程量完成 50%以上，

2003 年底建成投入使用。（4）校园水电路基

础设施改造工程 2002 年计划投资 2000 万元，

电力增容部分基本建成。 

3．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1）自治区计

委、教育厅督促广西大学抓紧图书馆项目、

校园计算机网络工程建设，倒排工期，加快

进度，确保质量，如期完工。（2）2002 年 5

月由自治区计委牵头，区直和南宁市有关部

门参加，在广西大学再次召开综合实验大楼

现场会，协调解决突出问题。（3）自治区计

委、教育厅督促广西大学认真落实项目配套

资金，自治区财政厅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及时

足额拨付国债资金和自治区本级资金。（4）

自治区计委抓紧校园水电路基础设施改造工

程向国家计委的汇报、衔接和跟踪落实工作，

争取 2002 年 7 月开工。 

三、新开工项目 

（一）广西老干部医疗保健中心。 

1．项目进展情况及 2002 年工作目标。

该项目建设规模为：建设门诊综合楼 17330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11072 万元，其中，中

央预算内专项资金 1000 万元，自治区财政专

项资金 5000 万元，项目业主自筹 5072 万元。

2002 年 4 月 1 日已开工建设，年内计划完成

投资 3000 万元。 

2．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1）自治区计委

5 月已下达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 1000 万元和自

治区财政专项资金 2000 万元的投资计划。（2）



桂 政 办 发 文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地方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32 

自治区财政厅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及时足额拨

付工程资金。（3）自治区卫生厅督促项目业

主按工程进度及时落实自筹资金，保证工程

建设资金配套。（4）自治区卫生厅加强对工

程进度和资金使用的检查，督促项目业主按

2003 年建成的目标倒排 2002 年的工期，加快

进度，确保工程质量。 

（二）广西南宁文化艺术中心。 

1．项目前期工作基本情况。2001 年以来，

自治区文化厅、南宁市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区

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指示，成立了项目

协调领导小组，委托南宁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编制了《广西南宁文化艺术中心前期研究》，

初步确定了项目选址推荐方案，以及项目规

划建设的初步方案。 

2．工作目标。以争取 2002 年底开工建

设为基本目标，重点做好几项工作：（1）确

定项目业主和项目建设方案。（2）项目立项。

（3）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方案。（4）完成项目

可研报告、工程初步设计、工程招投标、土

地征用、拆迁、开工前各项报批手续等前期

准备工作。 

3．工作重点和主要措施。（1）自治区计

委 2002 年 5 月召开协调会，自治区文化厅、

南宁市政府参加，提出项目建设方案，报自

治区人民政府审定。（2）自治区计委督促主

管部门抓紧组建项目法人公司，由项目法人

按程序开展项目前期工作。（3）主管部门要

督促项目法人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法律法规

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区直和南宁市有关部门

配合项目法人做好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项目主管部门加大协调力度，及时解决项目

开工前的重大问题。（4）自治区计委简化审

批程序，对项目可将项目建议书和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合并审批，并批复工程初步设计，

配合项目主管部门做好项目的相关工作。 

（三）广西疾病控制中心综合楼。 

1．项目进展情况及 2002 年工作目标。

2001 年下半年以来，自治区卫生厅、广西疾

病控制中心已着手开展了项目前期工作。目

前，该项目已列入国家西部地区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建设规划，计划主要利用中央国债，

争取在 2002 年内开工建设。 

2．工作重点和重要措施。（1）自治区卫

生厅督促项目业主尽快完成项目前期规划研

究，优化项目建设方案，提出资金筹措设想。

（2）自治区计委会同自治区卫生厅审核项目

建设方案，提出项目投资方案，报自治区人

民政府审定。（3）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投资

方案后，自治区计委简化审批程序，可将立

项和可研报告合并审批，并批复初步设计。

（4）自治区计委、卫生厅督促项目业主抓紧

完成项目可研报告、工程初步设计、工程招

投标、土地征用、拆迁、开工前各项报批手

续等开工前准备工作。 

四、重点协调广西大学“211”工程（二期） 

1．项目进展情况。广西大学“211”工程（一

期）建设项目 18 项，总投资 1.8 亿元，已全

部建成投入使用。2001 年 7 月通过了国家

“211”工程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专家组检查验

收。二期工程初步方案确定建设项目 25 项，

内容包括建设 5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6 个自治

区级重点学科及相应的实验室、校园水电路

基础设施改造、综合实验大楼、广西大学科

技园、校园计算机网络工程和专家公寓等项

目。 

2．工作协调的重点。（1）2002 年 6 月底

前由自治区计委牵头，教育厅、财政厅参加，

与广西大学共同研究提出二期工程的建设项

目和投资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2）

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方案后，由自治区计委、

教育厅按统一要求分别向国家计委、教育部

汇报、衔接，争取国家支持。（3）广西大学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的方案，提出

2002—2005 年“211”二期工程分年度的项目

和投资计划，经自治区教育厅审核后，由自

治区计委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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